「交通部99年至102年推動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辦理情形一覽表

                                        （100年5月至8月辦理情形）
填表機關（單位）：花蓮港務局
	項目
	辦理情形

	1、 性別平等專案小組

2、 性別影響評估

3、 性別統計

4、 性別分析

5、 性別預算

6、 性別意識培力

7、 性別友善的交通政策
	（一）本局「性別平等工作小組」設置情形：

為利性別主流化業務之推動，本局設置性別平等工作小組，且其委員任一性別比例符合三分之一之規定。

1、置委員12人：

現有女性委員7人、男性委員5人，已達委員任一性別比例不得低於三分之一規定。由副局長擔任召集人、人事室主任擔任執行秘書。

2、設置外聘委員2名：

本局於100年度7月起延聘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花蓮分會蔡雲卿及吳美津律師為小組外聘委員，符合「交通部所屬機關（構）性別平等工作小組運作原則」中外聘委員至少有2名之規定。

3、任期（2年）：

小組委員經本（100）年7月改聘，本屆委員任期自100年7月1日至102年6月30日止。

（二）本局「性別平等工作小組」依據「本局性

別平等工作小組設置要點」規定，每年至少召開3次會議，100年度已於5月26日召開1次會議，會議議案計有報告案4案及討論案3案，茲分列如下：

1、報告案：

（1）「本局99年至102年推動性別主流化

實施計畫100年1-4月執行情形」案。

（2）「配合交通部性別平等專案小組第11

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案。

（3）「填報婦女權益工作重點分工表100年

1-4月辦理情形」案。

（4）「性別主流化業務聯絡窗口異動」案。

2、討論案：

（1）「修訂本局性別平等工作小組設置要

點」案。

（2）「修訂本局99年至102年推動性別主

流化實施計畫酌作文字修正」案。

（3）「延聘法律扶助基金會花蓮分會律師吳

美津為本小組外聘委員」案。

（三）修正「本局性別平等工作小組設置要點」

及「本局99年-102年推動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

   1、配合「交通部所屬機關（構）性別平等工

作小組運作原則」修正「本局性別平等工作小組設置要點」：

     （1）召集人由主任秘書修正為副局長。

(2)「女性委員比例不得少於二分之ㄧ以

上」修正為「任一性別委員比例需達三分之ㄧ以上」。

(3)委員10人修訂為10至15人。

(4)外聘委員1名修訂為至少2名。

2、本局100年7月6日花港人字第

1000004863號函核定修正。

（一）各項施政措施，先行送本局性別平等工作

小組辦理評估，將計畫受益對象、投入資源或內容及效益等是否符合性別平等原則，作為本局決策之參考。

（二）派員參加交通部辦理之性別影響評估訓練：

薦送會計室科員郭文玲、安環組工務員蔡順益於8月12日參加交通部所舉辦「性別影響評估研習」。

（一）配合交通部統計處辦理公務統計報表增修

訂作業及資料報送事宜，辦理100年度進出港旅客人數相關性別統計1次。

（二）按性別統計資料，本局100年1-8月進港

旅客計有男性2,443人次、女性3,295人次；出港旅客計有男性2,422人次、女性3,277人次，合計11,437人次。

於編列年度預算或概算時，確實將性別觀點納入各項性別統計與分析，並依限提報資料。

對於各項重要施政計畫，均適時將性別觀點納入預算編列制定考量。

本局將「性別主流化」研習項目，列入100年訓練進修實施計畫據以執行，本年度規劃性別主流化及性別平權講座共計2場次。

（一）辦理「性別主流化」專題演講1場次：

於7月4日辦理「性別主流化－從性別差異談工作的性別平等」專題演講，並邀請臺北市女性權益促進會理事長吳宜臻律師擔任講座，藉由分析職場上的性別差異，提升同仁性別意識及知能，並強化同仁對性別影響評估理念及操作過程之熟悉度。

1、辦理日期：7月4日下午2時。

2、參加人數：參加人數38人，參加對象為

本局暨附屬機構現職人員。

3、講座內容：邀請臺北市女性權益促進會理

事長吳宜臻律師講授「性別主流化－從性別差異談工作的性別平等」專題演講。

（二）辦理「性別平權講座」1場次：

於7月26日辦理「性別平權講座－電影『內衣小舖』（Late Bloomers）賞析暨討論會」，並邀請臺灣性別人權協會秘書長王蘋擔任講座，以性別議題電影為主題，探討女性於社會中的角色定位，以及當其女性意識覺醒時所受到的社會衝擊，以傳遞性別平權落實於生活中的重要性。

1、辦理日期：7月26日下午2時。

2、參加人數：參加人數15人，參加對象為

本局暨附屬機構現職人員。

3、講座內容：邀請臺灣性別人權協會秘書長

王蘋擔任「性別平權講座－電影『內衣小舖』賞析暨討論會」之主講人。

（三）薦送參加公務人力發展中心舉辦研習班，

其中女性參訓部分計有：「人事法規-福利保障法與實務」1人、「施政計畫與績效管理研習班」1人、「中央機關檔案管理專題研習班」1人、「人事法規-任免遷調法令與實務」1人。

（四）薦送參加其他機關舉辦研習班，其中女性

參訓部分計有：行政院人事行政局舉辦之「公務機關員工協助方案心得分享研習會」及「人事資訊系統研習班」各1人、交通部舉辦之「性別影響評估研習」1人、「全面啟動：強化服務與應變力研習會」之「第2階段：案例研討」2人及「第3階段：開放空間會議」1人。

（五）派員參與性別相關研習共計4人次：
1、薦送人事室科員孫瑋伶於3月29日參加

花蓮縣議會所舉辦「性別主流化－家庭暴力防治法」研習。

2、薦送人事室主任游清傑於2月23日參加

交通部人事處所舉辦「100年第2次人事專題研討會－性別主流化之推動與深化」。

3、薦送會計室科員郭文玲、安環組工務員蔡

順益於8月12日參加交通部所舉辦「性別影響評估研習」。

（一）依據內政部「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

賡續檢討改善本局行政大樓為民服務區域之相關無障礙設施，目前該區域之無障礙設施與標示，均已設置完成。

（二）本局行政大樓停車場現有無障礙汽車停車

位及機車停車位各1格，預計將再設置無

障礙機車停車位2格。另行政大樓大門出入口兩側均設為斜坡道，辦公室走道加設扶手欄杆、無障礙廁所內亦加裝扶手及緊急求救按鈕，以利弱勢人員活動。

（三）辦理花蓮港旅客通關服務站新建工程：

1、本局100年度規劃辦理「花蓮港旅客通關服務站新建工程」乙案，預計於100年10月31日前完工。

2、本工程完成後將能提供行政院衛生署疾病

管制局、財政部關稅總局花蓮分局、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行政院海岸巡防署海岸巡防總局、內政部警政署花蓮港務警察局、台灣銀行等機關，辦理郵輪旅客入出境、通關、檢疫、檢查、退稅與其他相關服務所需之基本硬體空間，並依「花蓮港務局服務身心障礙旅客搭乘船之標準作業程序」，由服務人員主動協助購票（身障旅客及其必要同伴享票價優惠）、安排適當座、艙位協助行李、輪椅或其他輔助品（如導盲犬）之運送、通報海巡署協助安檢及通關、與協助登輪（安排足夠人力協助登輪），有效提昇行動不便者與老人等於通關作業之行動無障礙環境與服務。

3、配合100年1月5日修正實施之「性別平

等工作法」第4章促進工作平等措施第23條之規定，為符合兩性於廁所與育嬰使用之權益，本工程設計圖說業依同法第23條之精神設有育嬰室1間(內含尿布平台、水槽，座椅，飲水機另購置)，廁所空間並符合依據99年1月修正之建築技術規則第建築設備編第2章第2節第37條規定。 

（四）訂定「服務身心障礙旅客搭船之標準作業

程序」，責成台東地區客輪業者依標準作業程序，提供身心障礙旅客搭船服務。

（五）加強轄域離島地區船班管理及資訊服務，

責成業者以網際網路鍵入離島航班，提供前往旅遊之民眾上網参考，並對未依其所排定航班開航之業者或違反航業法相關法令者，予以適當之處分。

（六）因客船歲修或其他事故而暫時無法航行

時，立即公告於本局網頁，以供遊客参考。


